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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国网北京市电

力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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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电力消费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电力消费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要求、评价指标、评价等级划分、评价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用户（包括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数据中心和个人等）的绿色电力消费核算、

评价及标识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167 电力用户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1464 电网运行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力用户 electric power customer 

通过电网消费电能的单位或个人。 

[来源：GB/T 31464-2022，3.1.12] 

3.2 

绿色电力 green power 

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电（含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

热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

产的全部电量。 

3.3 

绿色电力证书 green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及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进行唯一性证明的凭证文件。 

注 1:1 个绿色电力证书单位对应 1000 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 

注 2:绿色电力证书是绿色电力溯源的可信工具。 

3.4 

发电企业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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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电网运行（拥有单个或数个发电厂）的发电公司，或拥有发电厂的电力企业。 

[来源：GB/T 31464-2022，3.1.5] 

3.5 

售电公司 retail electricity supplier 

具有满足参加市场交易的报价、信息报送、合同签订、客户服务等功能的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和客户服务平台。可采取电力市场购电，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开展双边协商交易或集中交易。向用户提

供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合理用能咨询和用电设备运行维护等增值服务的电力市场

主体。 

[来源：GB/T 31464-2022，3.13] 

3.6 

电力交易 electricity trading 

针对电力商品或服务进行的买卖活动，包括电能交易、合同交易等。 

3.7 

绿色电力交易 green power trading 

以绿色电力（3.2）和对应绿色电力环境价值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交易电力同时提供国家核

发的绿色电力证书（3.3），用以满足发电企业（3.4）、售电公司（3.5）、电力用户（3.1）等出售、购

买绿色电力的需求。 

3.8 

绿色电力证书交易 green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transaction 

市场主体通过各绿证交易平台，开展的以绿证为标的物的市场化交易。 

注：政府或电力交易中心按照可再生能源消纳电量向企业核发绿色证书，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决

定。 

3.9 

报告主体 reporting entity 

直接使用绿色电力（3.2）、通过绿色电力交易（3.7）获得绿色电力（3.2）、通过绿色电力证书交

易（3.8）获得绿色电力证书（3.3）的电力用户（3.1）。 

3.10 

评价主体 client entity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报告主体（3.9）开展绿色电力消费评价的组织、单位或个人。 

注：评价主体为评价委托方；评价主体、报告主体可为同一实体。 

3.11 

核算边界 verification and calculation boundary 

与报告主体（3.9）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使用绿色电力（3.2）、通过绿色电力交易（3.7）

获得绿色电力（3.2）、通过绿色电力证书交易（3.8）获得绿色电力证书（3.3）表征电量的范围。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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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告期 reporting period 

开展核算报告工作所针对的报告主体直接使用绿色电力（3.2）、通过绿色电力交易（3.7）获得绿

色电力（3.2）、通过绿色电力证书交易（3.8）获得绿色电力证书（3.3）的时间段。 

3.13 

电力交易机构 power trading institution 

负责电力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提供结算依据和相关服务的机构。 

3.14 

自发自用 self-generation and consumption 

报告主体通过位于现场（如自有用地、建筑屋顶、建筑墙体等）的可再生能源设施生产电力并直

接用于自身用电负荷。 

3.15 

绿电直连 direct green power connection 

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

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其中，直连线路是指电源与电力用户直接连接的专用

电力线路。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并网型项目作为整体接入公共电

网，与公共电网形成清晰的物理界面与责任界面，电源应接入用户和公共电网产权分界点的用户侧。 

3.16 

电力用户用电量 power consumption by electricity users 

核算边界（3.11）内，报告主体通过市场化直接交易、通过供电企业购买、通过售电公司购买、

绿电直连（3.15）和电力用户自发自用的（3.14）全部电量总和。 

3.17 

绿色电力消费总量 total gree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电力用户在核算周期内直接消费绿色电力（3.2）电量、通过绿色电力交易（3.7）获得绿色电力

（3.2）电量、通过绿色电力证书交易（3.8）获得绿色电力证书（3.3）表征电量的总和。 

3.18 

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gree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ratio 

核算边界（3.11）内电力用户（3.1）绿色电力消费总量（3.17）占电力用户用电量（3.16）的比

例。 

注：电力用户按照上述计算方法计算，结果大于 100%的，按 100%计。 

3.19 

评价机构 certified green power evaluation institution 

具备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可的绿色电力消费评价资质，独立开展数据核验、等级评定及报告出具

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注：评价机构不得与评价主体、报告主体存在利益关联，且需通过政府备案。 

4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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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合规性 

评价工作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能源、环保、统计等政策法规要求。 

4.2 完整性 

覆盖电力用户直接消费绿色电力电量、通过绿色电力交易获得绿色电力电量、通过绿色电力证书

交易获得绿色电力证书表征电量的绿色电力消费总量。 

4.3 准确性 

基于实测数据、存证及第三方校验，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可信。 

4.4 一致性 

评价方法、指标及流程在统计周期内保持一致。 

4.5 激励性 

通过等级标识引导电力用户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5 评价要求 

5.1 参与主体与职责划分 

a) 评价主体（委托方）责任： 

1) 明确评价范围、周期及目标； 

2) 协调报告主体提供完整数据； 

3) 承担评价结果应用责任（如标识申请、政策申报等）。 

b) 报告主体（数据责任方）责任： 

1) 提供绿电消费全量数据及溯源凭证； 

2) 确保数据真实性、完整性与合规性； 

3) 配合评价机构核验及现场调查。 

c) 评价机构（执行方）责任： 

1) 独立完成第三方核验； 

2) 核验数据并出具等级评定意见。 

5.2 评价方法与证据收集 

评价方应通过以下方式确保评价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a) 数据核查： 

1) 核验绿色电力证书核销凭证中的绿色电力证书编号、核销时间、对应电量及项目建档立

卡信息，确保绿色电力证书来源合规； 

2) 验证自发自用绿电的发电量、上网电量及消纳量的匹配性，需提供经法定计量机构出具

的校准证书及存证链接； 

3) 要求交易结算凭证包含存证链接，确保数据全生命周期可追溯； 

4) 核查追溯精确度、边际贡献度和购用时序匹配度时，确认企业是否具有相应数据用以实

现绿电溯源。 

b)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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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场检查分布式能源设施时，需核查法定计量机构出具的校准证书； 

2) 抽查绿电消费台账时，验证台账与购电合同、结算单、发票、银行支付凭证的对应关

系，并抽查交易记录；存证数据覆盖的交易记录可豁免现场抽查。 

c) 人员访谈： 

1) 访谈能源管理负责人，确认绿电采购策略及数据管理流程； 

2) 访谈能源管理负责人，确认追溯精确度、边际贡献度和购用时序匹配度等相应信息。 

d) 数据保存期限： 

1) 绿色电力证书、其核销记录及交易凭证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绿色电力证书有效期届满

后 5年； 

2) 能源计量数据及有关测试记录、报告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5年。 

5.3 评价周期 

评价周期为自然年，评价结果有效期 1年。 

6 评价指标 

6.1 指标体系 

对绿色电力消费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由四个维度构成，分别是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追溯精确度、

边际贡献度和购用时序匹配度。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绿色电力消费总量仅在过程计算中使用。 

表 1 指标体系表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定义与计算方法 

基础指标 

绿色电力消费总量 

电力用户在核算周期内直接消费绿色电力电量、通过绿色电力交

易获得绿色电力电量、通过绿色电力证书交易获得绿色电力证书

表征电量的总和。 

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核算边界内，电力用户绿色电力消费总量占电力用户用电量的比

例。 

进阶指标 

追溯精确度 
通过路径溯源、合约溯源、实测溯源等多种溯源方式验证绿电消

费真实性与透明度 

边际贡献度 
评估对提升可再生电源投资的贡献程度，对能源零碳转型的边际

贡献 

购用时序匹配度 
衡量绿电消费与生产在时间维度的匹配性，反映对发电端或用电

端具备电力调节与新能源消纳能力的价值 

6.2 进阶指标评分表 

表 2、表 4、表 5提供了追溯精确度、边际贡献度和购用时序匹配度评价的评分表。 

表 2 追溯精确度赋分表 

追溯精确度 赋分 

可通过路径溯源、合约溯源和证书溯源获取的绿色电力消费量，或通过实测溯源、合约溯源和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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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溯源获取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能通过合约溯源和证书溯源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3 

仅能通过证书溯源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1 

 

表 2 中对应的绿电消费溯源方式，应按照表 3进行相应的溯源，明确定义绿电消费特征，识别并

记录关键信息。核算边界内的绿色电力消费总量，应通过安装相关的计量仪器和设备，并采用相关技

术文件中规定的方法，对核算所需的相关数据进行测试和计量。同时，电能计量器具的配置应符合 GB 

17167 的相关要求。 

表 3 绿电溯源方式与途径 

绿电溯源方式 定义 关键溯源信息 

证书溯源 

通过绿色电力证书信息验证并追踪绿电

的来源及消费情况。绿色电力证书信息

包括特定数量的绿电生产信息，并在认

证平台上进行登记，以溯源所使用的电

力来源 

购买方、购买绿色电力证书数量；发电设

施（能源）类型、项目编号、项目所在

地、电量生产日期;证书编号、发放日

期；区块链溯源码；交易平台；发电设施

排放因子等 

路径溯源 

通过电力系统的物理连接路径，追踪绿

电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实际流向，以确

保所使用的电力确实来源于特定的可再

生能源。该方法依赖于电网中具体的物

理连接(如输电线路、变电站等)来记录

电力的流动路径 

发电方、发电设施（能源）类型、位置;

发电量、发电时间；电力传输路径（输电

线路、变电站和配电站）；用电方、用电

量、用电时间等 

实测溯源 

通过对绿电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实际

监测和计量数据进行采集、记录和验

证，可以追踪电力的真实来源、传输过

程和最终使用情况。该方法依赖于智能

电表等技术手段，实时记录电力生产、

传输和消费的关键信息 

发电方、发电设施（能源）类型、位置；

发电量、发电时间；电力传输路径（输电

线路、变电站和配电站）；用电方、用电

量、用电时间等 

合约溯源 

通过电力中长期交易过程中的协议或记

录，可以对协议及成交的绿电进行交

易、交割和消费的追踪与验证。交易合

约的溯源通常涉及交易合同、消费凭

证、支付凭证等信息，并需符合相关法

律、规章和细则的要求，同时接受电力

交易机构和电力调度机构的校核 

交易电量、交易时间、交易双（多）方

（供电方、售电方、消纳方）；供电方、

供电方所在地、发电设施（能源）类型；

用电方、用电方所在地、用电周期和用电

量；交易平台相关凭证编号；区块链溯源

码(如有) 

 

表 4 边际贡献度赋分表 

边际贡献度 赋分 

自发自用（场内）、绿电直连、电力用户与发电方直接签署的多年期购电协议，或电力用户通过

售电公司从特定某个（某些）发电方签署多年期购电协议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5 

电力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从特定某个（某些）发电方签署一年期（及以下）购电协议的绿色电力消

费量 
3 

电力用户通过售电公司购电，但并未约定由特定发电方供电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2 



DB11/T ××××—×××× 

7 

独立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1 

 

表 5 购用时序匹配度赋分表 

购用时序匹配度 赋分 

自发自用（场内）的、绿电直连的、协议按照每个小时负荷曲线定价、执行（约定电量带曲线方

式（协议分时电量））并与实际负荷曲线相匹配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5 

协议按照尖峰平谷时段负荷曲线定价、执行（约定分时电量方式），并与实际负荷曲线相匹配的

绿色电力消费量 
4 

协议按照不同季节或月度负荷特征定价、执行，并与季度或月度实际用电需求相匹配的绿色电力

消费量 
3 

协议按照年度负荷特征定价、执行，并与年度实际用电需求相匹配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2 

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匹配的要求的绿色电力消费量 1 

6.3 评分计算 

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得分、追溯可信得分、边际贡献度得分、购用时序匹配度得分可按照公式

（1）、（2）、（3）和（4）进行计算。 

𝐴 = 𝑚 × 𝜎……………………………………………………（1） 

式中： 

m——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A——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得分； 

𝜎——绿色电力消费比例权重，𝜎暂定值为 5。 

𝐵 = ∑
௕೔

்
× 𝜔௜

௡
௜ୀଵ ………………………………………………（2） 

式中： 

B——追溯精确度得分； 

n——追溯精确度的类型数； 

𝑏௜——不同类型追溯精确度所对应的绿色电力消费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T——报告主体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𝜔௜——不同类型的追溯精确度赋分。 

𝐶 = ∑
௖೔

்
× 𝜃௜

௠
௜ୀଵ ………………………………………………（3） 

式中： 

𝐶——边际贡献度得分； 

m——边际贡献度的类型数； 

𝑐௜——不同类型边际贡献度所对应的绿色电力消费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𝜃௜——为不同类型的边际贡献度赋分。 

𝐷 = ∑
ௗ೔

்
× 𝜑௜

௢
௜ୀଵ ………………………………………………（4） 

式中： 

D——购用时序匹配度得分； 

o——购用时序匹配度的类型数； 

𝑑௜——不同类型购用时序匹配度所对应的绿色电力消费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DB11/T ××××—×××× 

8 

𝜑௜——为不同类型的购用时序匹配度赋分。 

绿色电力消费评价得分𝐺可按照公式（5）进行计算得到。 

𝐺 = 𝐴 + 𝐵 + 𝐶 + 𝐷…………………………………………（5） 

7 评价等级划分和标识 

7.1 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标识等级计算按照表 6执行。 

 

表 6 标识等级计算表 

等级标识 绿色电力消费评价得分 标识有效期 

卓越 𝐺≥13 1 年 

优秀 13＞𝐺≥10 1 年 

良好 10＞𝐺≥8 1 年 

达标 8＞𝐺≥6 1 年 

7.2 等级标识生成与管理 

7.2.1 等级标识应包含唯一编码、等级信息及二维码。 

7.2.2 等级标识有效期与评价周期一致，逾期自动失效。 

7.2.3 等级标识动态降级机制 

a) 报告主体当抽查未达当前等级标准，标识降级至相应等级； 

b) 报告主体连续两次未达当前等级标准，暂停标识使用并取消下一年度标识申请资格。 

7.2.4 等级标识激励机制 

报告主体连续两年维持当前等级或升级，可申请在不改变标识有效期情况下缩短相应的评价周期。 

8 评价流程 

8.1 全流程步骤 

等级标识评价全流程包括数据申报、核算验证、等级评定、标识办法和动态管理与更新。 

a) 数据申报。报告主体提交计算绿色电力消费评价相应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 国家绿色电力证书核发交易平台出具的绿色电力证书核销凭证（含绿色电力证书编号、

核销时间、对应电量及项目建档立卡信息）； 

2) 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绿电交易凭证（含分时段电量、交易类型、存证链接）； 

3) 能源计量系统实测的自发自用绿电数据，并附：法定计量机构出具的校准证书，和存证

平台生成的数据溯源链接（含发电量、上网电量、消纳量匹配记录）； 

4) 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绿色电力消费核算清单（含总用电量、直接消费绿电量、间接消费

绿电量）。 

b) 核算验证。评价机构需执行以下核验： 

1) 交叉核验：检验报告主体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包括但不限于比对绿色电力证书核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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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电交易平台数据一致性，核查绿色电力证书编号、核销时间及电量匹配性； 

2) 数据溯源：通过查询和技术验证报告主体提交信息全生命周期可追溯； 

3) 边际贡献：通过查询和技术验证报告主体提交信息中绿色电力消费的边际贡献； 

4) 购用时序匹配：通过查询和技术验证报告主体提交信息中绿色电力消费的购用时序匹

配； 

5) 现场抽查：对异常数据（如自发自用电量突增、绿色电力证书核销与用电量不匹配）启

动现场调查； 

6) 计算绿色电力消费评价得分：根据报告主体提交信息、核验结果和现场抽查，计算报告

主体绿色电力消费评价得分； 

7) 核验结果形成绿色电力消费评价数据核验报告，同步上传至北京市绿电绿证消费服务平

台。 

c) 等级评定 

评价机构计算绿色电力消费评价得分，生成初评等级。 

d) 等级标识颁发 

终评报告经公示无异议后，颁发电子标识（含唯一编码及二维码）。 

e) 动态管理与更新 

1) 动态更新：更新数据需通过评价机构复核，复核应与初审执行一致核查和检验以保证数据

的真实性；评价机构复核应将《评价更新报告》和更新后的《绿色电力消费评价报告》上

传平台进行复审，若复审未通过，维持原评价等级不变； 

2) 年度复核：评价周期满 1年后，报告主体需重新提交全量数据，更新标识有效期；若连

续两年维持或升级等级，可申请在不改变标识有效期情况下缩短相应的评价周期； 

3) 降级机制：报告主体当抽查未达当前等级标准，标识降级至相应等级；报告主体连续两

次未达当前等级标准，暂停标识使用并取消下一年度标识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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